
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
拟中选结果申投诉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申投诉内容 采纳情况 采购文件内容 说明

1 企业信息
拟中选结果公示表中的注册人名称
有误，申请修正。

采纳 ---
经复核投标材料，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库，公示的注册人名
称有误，同意修正。

2 分组报价

企业提出同一个品种只能选择ml或
测试一个组，不能同时进入两个组
报价。

不采纳

根据注册证和（或）说明书的包装规格区分产品，注册证和
（或）说明书的包装规格仅标明具体ml数的产品，纳入ml组。注
册证和（或）说明书的包装规格仅标明具体测试数的产品，纳入
测试组。注册证和（或）说明书的包装规格同时标明具体ml数和
测试数的产品，根据企业申请全部进入ml组或测试组。

采购文件和采购文件的解读明确规定，同品种有不同的包装规
格，不同的包装规格视为不同的产品。仅标明ml数的产品纳入ml
组，仅标明了测试数的产品纳入测试组。既标注有ml数又有测试
数的产品，则由企业填写分组意向，明确进入ml组或测试组。因
此，同一品种的不同产品可以同时进入ml或测试进行报价。

企业提出本次集采没有提前公布AB
分组。

不采纳

1.全联盟累计意向采购量前70%或任一联盟省份累计意向采购量
前70%的企业进入A组，其他企业进入B组。A组企业不足10家的，
按意向采购量由高到低从B组补充企业进入A组。
2.注册证和（或）说明书的包装规格同时标明具体ml数和测试数
的产品，根据企业申请全部进入ml组或测试组。

采购文件公开了各省、各品种、各企业的采购需求，其中部分采
购需求为同时标明具体ml数和测试数的产品，企业的分组意向只
有在信息公开大会当天才能公布，因此提前公布AB分组不符合采
购文件规定。

企业申请重新报价或上调拟中选价
格。

不采纳
申报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和地点递交申报材料，申报截止时间
后，申报企业不得对申报材料做任何修改。在规定时间内未申报
或申报错误的，申报结束后不得补报或修改申报报价。

本次集采企业进行一轮报价，不得对其申报价格进行二次修改。
因此，重新报价或上调拟中选价不符合文件规定。

企业申请复核本企业的分组结果。 部分采纳
全联盟累计意向采购量前70%或任一联盟省份累计意向采购量前
70%的企业进入A组，其他企业进入B组。A组企业不足10家的，按
意向采购量由高到低从B组补充企业进入A组。

对于申请复核分组的品种，经复核分组无误。

3 复活
企业愿意接受限价0.6倍，申请复
活中选。

不采纳

1.申报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和地点递交申报材料，申报截止时间
后，申报企业不得对申报材料做任何修改。在规定时间内未申报
或申报错误的，申报结束后不得补报或修改申报报价。
2.按“拟中选规则一”（即按价格由低到高排序确定中选企业的
规则）未能中选的A组企业，承诺向全联盟供应产品且其申报价
格不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格0.6倍，增补为拟中选企业（即“复
活”）。

本次集采企业进行一轮报价，不得对其申报价格进行二次修改。
只有进入A组的企业才适用“复活”规则。经核实，申诉企业中，
有的是没有进入A组，有的是申请二次报价，均不符合采购文件规
定。

4 中选排名
企业对自己品种的企业排名提出异
议，提出本企业的排名应较高，可
以中选。

部分采纳

1.同一竞价组内，根据企业报价由低到高进行排名。企业报价高
于最高有效申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不参与企业排名。
2.当出现企业报价相同的情况时，按照以下规则依次确定排名：
（1）未被采购联盟地区任意一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中等”及
以上失信等级的企业依次优先；
（2）申报品种采购需求的医疗机构数量多的企业优先；
（3）2019年1月1日以来相关品种取得国家卫健委室间质评成绩
合格的企业优先；
（4）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大的企业优先。

经复核，提出申诉的相关企业其品种排名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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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标解密

企业提出申诉，由于没有收到CA数
据证书、系统崩溃等原因，导致企
业没有成功上传投标材料、没有成
功解密。企业申请再给一次投标报
价机会或其他处理方式。

不采纳

1. 采购文件规定：申报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见采购文件第二部
分有关章节。若因疫情防控等要求发生变化，则另行发布有关通
知。
2. 《关于召开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线上
信息公开大会和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2022年12月19日召开信
息公开大会，企业按采购文件要求制作投标材料，经CA加密后上
传，通过CA对投标材料进行解密开标。未在规定时间内加密上传
投标材料，或未在规定时间内解密开标，视为放弃本次集中带量
采购。

2022年11月29日，我省挂网发布《关于请肝功生化类检测试剂生
产企业办理CA数字证书的通知》，通知企业办理CA数字证书，并
附有关操作指南和联系电话。在信息公开大会之前，我省开展了3
次模拟报价工作，并在通知中明确告知企业，模拟投标解密结束
之后，系统将自动清除所有企业的投标材料，请有意向参加本次
集采的企业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加密上传本企业的正式投标材料。
2022年12月16日，我省向所有企业发送了短信提示，提醒各企业
做好投标相关工作。2022年12月19日召开信息公开大会，共有169
家企业上传投标材料，有166家企业成功解密开标，系统正常运行
。在信息公开大会当天，有企业提出线下提交投标材料的诉求，
经在场工作人员集体讨论后，公证人员提出，根据采购文件和有
关通知要求，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解密投标文件，不能通过
线下等其他方式补交投标文件。因此，未按时上传和解密投标材
料，视为放弃本次集中带量采购。

6 信息公开

企业提出申诉，一是采购文件解读
的发布网页位置隐蔽；二是没有公
布医疗机构的报量。企业要求给予
重新报价等机会。

不采纳 ---

1.省医保局于2022年11月29日发布正式采购文件，并于2022年12
月9日通过医保局官网发布了政策文件解读，浏览次数1300余次。
省价采中心官网在12月16日发布通知提醒企业做好投标工作，并
转发相关政策文件解读，浏览次数超2000次。
2.医疗机构的报量根据其自身需求填报，国家和各省集采在采购
文件中均未公布具体医疗机构的需求量。此次采购文件公布了各
省、各品种、各企业的采购需求量。
3.本次集采企业进行一轮报价，不得对其申报价格进行二次修改
。因此，重新报价不符合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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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标资格

企业申诉，部分企业虽然填报了测
试的价格，并最终在测试组中选，
但是该企业并没有以测试为单位的
产品，应取消其资格并依序递补。

部分采纳

1.申报产品资格要求。申报产品属于带量采购品种范围，并获得
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申报信息公开当日，申报
产品的注册证应在有效期内。
2.申报企业应当具备履行采购协议必须具备的能力。
3.若申报企业不具备申报资格中规定必须满足的全部要求或涉嫌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确认，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视其为无效
申报；情节严重的，列入“违规名单”，作出相应处置。
4.如拟中选企业被取消中选资格后，由同竞价组的其他企业按企
业排名依序递补。
5.采购周期内，中选企业出现无法保证供应等情况，致使采购协
议无法继续履行时，由医疗机构自主选择价格适宜的中选产品。
6.采购文件要求企业提供的《联盟地区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申报承
诺函》规定，“我方承诺确保在采购周期内满足全联盟各地区医
疗机构的中选产品采购需求，具有履行采购协议必须具备的中选
产品供应能力，……如有违约行为，按照采购文件有关规定接受
处置。”
7.采购文件要求企业提供的《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
书》规定，“我方承诺，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医用耗材供应
能力……如我方医用耗材购销中存在违背已承诺事项的，我方愿
意接受集中采购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
的处置措施。”

根据前期企业申报的产品信息和投标材料中的注册证等信息，通
过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发现以测试为单位的拟中选结果当中，
有24个品种7家企业的40个拟中选结果没有以测试为单位的产品。
经联采办会议讨论通过并咨询律师，同时向国家局汇报，通知上
述7家企业限期提供有效证明材料以保证测试类产品供应。逾期未
提供者取消拟中选资格，依序递补后公示递补结果。


